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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冠政办发〔2024〕2 号

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冠县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

示范县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相关县直部门：

《冠县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活动实施方案》已经

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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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活动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强化农机安全生产责任，有效遏制农机安全事故，

推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，根据农业农村部、应急管理部

《关于印发<“十四五”时期“平安农机”创建活动工作方案>

的通知》（农机发〔2022〕1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

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活动制定以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重要论述，扎实推进《“十四五”国家安全生产规划》和《山

东省安全生产“十四五”规划》有关部署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

理念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以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，以依法监管、规

范执法、优化服务为路径，转变监管方式，创新监管手段，提

升监管效果，巩固发展“政府负责、行业主抓、部门协作、群

众参与”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，为提高我县农业机械化安

全生产提供坚实保障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通过开展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活动达到以下目标：

农机安全生产政府重视和社会关注程度进一步提升，部门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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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切，农机安全监管工作规范，制度机制健全；农业经营服务

组织农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，应急管理体系更加健

全；农机安全监管规范化、信息化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

增强，农机监理装备、安全基础设施和基层监管网络更加健全；

农机安全生产氛围更加浓厚，为民服务理念进一步增强，惠民

政策得到有效落实；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安全意识和驾驶操作技

能普遍提高，农机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隐患显著减少；拖拉机、

联合收割机“三率”水平逐年提升，农机事故持续下降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(一)宣传发动阶段(2024 年 3 月 1 日—4 月 30 日)

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媒体，采用出动宣传车、发

放明白纸等形式，广泛宣传“创建平安农机，推进乡村振兴战

略”的重要意义，提高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机手对创建“平安农

机”示范县的认识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(二)集中创建阶段(2024 年 5 月 1 日—7 月 31 日)

根据平安农机示范县考评标准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成立县创

建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目标，落实责任，推动活动扎实开展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也要成立相应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“平

安农机”和农机安全“十百千”创建活动。同时，全力抓好农

机监理大厅、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示范村、示范合作社办公场

所和基层设施建设。

(三)检查验收阶段(2024 年 8 月 1 日—10 月 31 日)



- 4 -

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县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检查，对创

建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对检查出的问题限期整改，确保检查验

收达标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(一)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创建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

是强化农机安全生产工作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活动，

也是促进“平安农机”乡村建设的具体行动，对促进新农村建

设，增加农民收入，确保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具有十

分重要的意义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提高认识，加

强领导，把创建“平安农机”活动与“三农”工作结合起来，

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。创建“平安农机”示范乡镇（街道）的

主要领导要亲自抓，确保创建“平安农机”活动扎实有效地开

展。县政府安排必要的资金，加强农机安全监理基础设施和装

备建设，将安全生产工作经费，国务院规定免征的农机安全监

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创建平安农机工作经费纳入政府预算，确

保创建活动顺利进行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

际，按照全县的工作部署，制定具体的实施工作细则，明确目

标和任务，认真组织开展创建工作。

(二)强化宣传，营造创建氛围。农机安全宣传是预防农机

事故、确保农机安全生产的重要防护措施。活动开展期间，各

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通过村广播、

标语、宣传栏、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，广泛宣传创建“平安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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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深入开展农机安全宣传“五进”、农机

“安全生产月”等安全宣传教育活动，通过印制宣传材料、制

作教育警示片、在农机综合服务窗口和农机考试、检验场地设

置农机安全宣传专栏等方式，营造安全生产良好氛围。

(三)发挥基层作用，夯实创建基础。将创建“平安农机”

活动的着力点、工作重心放在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，在县委、县

政府的领导下，充分发挥乡镇（街道）、村两级在创建活动中

的作用，确保乡镇（街道）、村推进“平安农机”创建工作深

入、持久地开展。同时，发挥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机服务组织

作用，完善农机安全管理网络，使创建工作真正深入到村户。

(四)加强指导，扎实推进。根据创建“平安农机”活动各

阶段的重点，县农业部门要深入基层，加强对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、农机户及合作社的工作检查指导，强化服务意识，牢固树

立“以民为本、为民服务、帮民解忧、助民增收、保民平安”

的五民观念，做到工作服务到地头、宣传动员到农户，扎实地

推进创建“平安农机”活动。同时，要认真总结、宣传典型经

验，全面提升创建“平安农机”活动的总体水平。

(五)密切配合，健全联管机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及县农业

农村、应急管理、交警等部门要按照“平安农机”创建目标和

标准，密切配合，健全农机安全联合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制，切

实抓好农机道路交通安全，促进农机安全发展。加强对乡村道

路的动态监管，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严厉查处拖拉机违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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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等非法行为，切实加强农机安全宣传教育、牌证发放、年

度检验等源头治理，建立农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。

(六)定期考核，严格创建标准。“平安农机”创建工作时

间紧、要求高、任务重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根据创建“平安农

机”活动的工作目标、计划，及时研究解决创建活动中遇到的

困难和问题，把创建活动落到实处。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应急管

理局每年将按照创建“平安农机”示范乡镇的标准，组织有关

部门对镇街开展创建活动进行不定期检查，确保创建工作落到

实处。

附件：冠县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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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冠县创建全国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县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邢同凯 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申延龙 冠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赵振东 冠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边春霞 冠县财政局副局长

梁 寒 冠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么乃运 冠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
谷跃宾 冠县应急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

朱玉东 冠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

谢洪涛 冠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

董书志 清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刘晨茜 崇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韩 吴 烟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张小冬 斜店乡副乡长

李维彩 东古城镇一级主任科员

孙汉利 北馆陶镇副镇长

冯书栋 万善乡人大主席

李衍彬 店子镇农林水服务中心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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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 鹏 清水镇农林水服务中心主任

张德坤 兰沃乡副乡长

张保群 甘官屯镇人大主席

柴 喆 柳林镇党委副书记

李壮利 范寨镇党委副书记

曹洪涛 辛集镇副镇长

杜景武 定远寨镇农林水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姚富晓 桑阿镇副镇长

许钦勇 贾镇副镇长

沙 敏 梁堂镇副镇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局，申延龙同志兼任办公室

主任，么乃运任副主任，负责创建活动的具体工作，创建活动

结束后，领导小组自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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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0 日印发

（共印 50 份）


